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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
示 范 区 应 急 管 理 局

杨管应发〔2026〕6号

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2026 年度安全生产行政检查计划》

的通知

杨陵区应急管理局，局各科室：

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，督促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依规

生产经营，按照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》规定，

结合实际，编制了《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度安全生产

行政检查计划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

2026年 3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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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
2026 年度安全生产行政检查计划

一、目标任务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陕西省安全生产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，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规章

以及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持续加强对区重点

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等级较高的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执法；督促生

产经营单位有效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及时排查和整改重大事

故隐患，坚决防范事故发生，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二、监督检查对象

按照分级分类原则，2026年度示范区应急管理局监督检查

对象为辖区内部分危险化学品、工贸、培训机构及考试点等行业

领域的企业（单位）。

按照分级分类及重点企业全覆盖原则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确

定对本级监管的 10家企业（单位）作为今年监督检查对象，各

科室要积极主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，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。

同时，执法检查过程中要将每千次执法检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

数作为重要指标。

监督检查对象名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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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范区重点检查企业（单位）10家（其中，杨凌中等职业

学校既是培训机构又是考试点），占年度检查企业（单位）总数

的 100%。其中，工贸企业 5家，危险化学品企业 3家，培训机

构 2家，考试点 1家。对列入重点检查的企业（单位），年内至

少进行一次全覆盖检查。按照相关要求采用“双随机”抽查方式

选定。

（一）工贸企业 5家

陕西华秦农牧科技有限公司

陕西杨凌来富油脂有限公司

杨凌美畅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陕西化建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制造公司

麦肯食品（杨凌）有限责任公司

（二）危险化学品企业 3家

陕西液化天然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杨凌分公司

陕西秦丰农化有限公司

（三）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2家

杨凌新智恒泰安全技术有限公司

杨凌中等职业学校

（四）安全生产考试点 1家

杨凌中等职业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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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执法程序

（一）执法准备

1.了解生产经营单位的地理位置、生产经营规模、行业性质

及相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等情况；对再次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应

当事先查阅上一次检查时的档案资料。

2.准备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、标准和规范性文件等。

3.综合分析被检查单位生产经营性质、重点部位、重点工艺、

重点设施设备等因素，有针对性地编制《现场检查方案》，明确

执法检查方式及内容等。

（二）现场执法、处置和移送

1.执法人员要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服务并重，按照“三位一

体”执法模式（“执法告知、现场检查、交流反馈”“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、岗位操作员工全过程在场”“执法人员

+专家”），依据现场检查方案，查阅相关资料，开展现场执法，

做好相应记录。

2.对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应及时移交杨陵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

大队，对问题隐患应督促企业（单位）限期整改。

3.对发现有依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

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

的危险物品或违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

等行为，及时移交杨陵区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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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归档

监督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应当完整将执法文书、影像等资料一

并整理归档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落实执法计划。要依据年度安全生产执法工作安

排，科学分解并严格执行执法任务，确保执法计划有效落实。局

机关各科室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执法职能，

严格规范开展执法检查，全面完成年度安全执法任务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执法行为。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

作相关制度要求，执法检查人员在完成检查之日起 20个工作日

内，要通过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平台录入检查结果，并

将检查结果在网站予以公示。杨陵区应急局对行政处罚情况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进行公示，确保执法工作规范化、信息化、

透明化。

（三）加强执法全过程公示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，

严格按照“谁执法、谁公示”原则，及时、准确、规范地公开执

法信息。强化事前公开、规范事中公示、加强事后公开。杨陵区

应急管理局对行政处罚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程序进行公

示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，以公开促规范，以透明保公正。



抄送：陕西省应急管理厅，示范区司法局

杨凌示范区应急管理局 2026年 3月 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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